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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印发《2021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提升城市管理水平，现将我局《2021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西安市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5月18日
2021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系列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国家、省、市、区对于垃圾分类的工作部署，结合我局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遵循“科学管理，绿色发展; 党政推动，全民参与；示范引领，持续推进;制度保障，长效管理；因地制宜，城乡统筹”的原则，深入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。

主要任务

（一）建立健全领导小组。

为加强对我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领导，成立以局长为组长，局班子成员为副组长，局各科室负责人、局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主要负责组织、协调、督促、指导生活垃圾分类工作。

局机关配备1名垃圾分类专职管理人员，1名兼职督导员，1名垃圾分类工作联络员。局属各单位、养老保险经办中心分别配备1名垃圾分类工作联络员，监察大队、社保中心、养老保险经办中心分别配备1名垃圾分类专职管理人员，负责对接生活垃圾分类工作。
（二）健全体制机制

发挥党建引领作用。6月底前，结合市委“民有所呼，我 有所行”工作要求，组织党员干部广泛开展生活垃圾分类“四个 双”主题实践活动（双带：带头开展垃圾分类工作；带动家庭成 员开展垃圾分类工作。双晓：知晓垃圾分类的基本政策，坚决执 行相关要求；通晓垃圾分类基本知识，做到精准分类。双争：争 当垃圾分类能手；争做文明市民。双立：立足居住社区，宣传和 监督垃圾分类；立足工作岗位，宣传和引导垃圾分类）。

牵头单位：局办公室

责任单位：各党支部

（三）深化宣传教育

统筹制定宣传计划。5月底前，根据《2021年阎良区生活垃圾分类总体宣传方案》，制定我局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实施方案。

牵头单位：局办公室

责任单位：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

（四）推行源头减量

限制使用塑料用品。贯彻落实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》，减少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、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等。

责任单位：局属各单位、各科室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充分认清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重大意义，主要领导要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具体抓，近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垃圾分类工作，落实垃圾分类制度、经费、人员等，强化督导检查，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发挥引领作用。通过组建党员志愿宣传队伍，举办垃圾分类知识培训和操作指导，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工作，在单位醒目位置配置分类公示牌，公示内容、分类管理责任人、监督电话等。 

（三）加强监督检查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“月度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”的模式进行考核。将各科室、各单位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。

 西安市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2021年5月27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